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选任清算组公告

                            

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青岛润丰源车辆

有限公司、青岛发世特茂德贸易有限公司、青岛众鑫源电控

器材有限公司、青岛圣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青岛馨丽

服装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五案，本院经审查已裁定受理。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

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破

产案件管理人选任办法》之规定，本院决定采用报名摇号的

方式选任清算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青岛润丰源车辆有限公司经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准登记，成立于 2002 年 5 月 21 日，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股东为张桂秀，认缴出资 30 万元，持股比例 60%，

张连宗，认缴出资 20 万元，持股比例 40%。

青岛发世特茂德贸易有限公司经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于 2003 年 3 月 24 日，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股东为李明秀，认缴出资 270 万元，持股比例

90%，金锦兰，认缴出资 30 万元，持股比例 10%。

青岛众鑫源电控器材有限公司经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于 2005 年 6 月 20 日，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股东为刘增山，认缴出资 90 万元，持股比例 90%，

刘文芬，认缴出资 10 万元，持股比例 10%。

青岛圣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经青岛市黄岛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独资），股东为赵吉畏，持股比例 100%。

青岛馨丽服装有限公司经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准登记，成立于 2009 年 1 月 21 日，公司注册资本人

民币 3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 ）， 股 东 为 姜 成 鹤 ， 认 缴 出 资 2 万 元 ， 持 股 比 例

66.6667% ， 张 洪 梅 ， 认 缴 出 资 1 万 元 ， 持 股 比 例

33.3333%。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机构依法设立并列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中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社

会中介机构中的一级、二级管理人；

（二）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

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

得或者不宜担任清算组的情况。

    三、申报方式

（一）报名方式



申报机构按要求提交申请，于报名期限届满前将书面材

料提交联系人。因上述五案选任同一清算组，报名机构需同

时申报五案。 

（二）提交申报材料

申报机构申报材料一式三份，装订成册并加盖申报机构

公章，提交本院指定联系人处。申报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人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规模、

编入法院管理人名册材料、拟委派参与本案清算组团队负责

人及团队核心成员、常驻人员的执业经历和业绩及参加破产

业务培训情况等；   

2、本案的清算工作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思路、计

划、组织架构、职责分工、工作流程及疑难问题的针对性解

决预案等；  

3、参与本案选任清算组的计酬和可接受折扣以及无产

可破的费用垫资等；  

4、正在担任清算组或管理人承办的案件数量及进程、

延迟结案的主要原因分析等； 

5、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

定应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清算组或管理人的声明。

    申报机构需确保所提交的上述资料真实合法，如经核实

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该机构不得担任本案清算组并依

法予以惩戒。  

    四、选任规则 



    本院采取在全部报名的中介机构中以摇号方式确定首选

清算组以及备选清算组，首选清算组为一家，备选清算组为

两家并根据摇号结果确定备选顺序；仅一家中介机构报名的，

直接指定该机构为首选清算组。

    五、报名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2026 年 6 月 1 日

联系方式：57812095

    联系人：陈仁帅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东路 150 号黄岛区人民法

院自贸区法庭。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